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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6月 2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1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指（裁）示事項： 

一、 上周末(6月 28日)，臺灣社會經歷了很大的公安事件(新北市八仙樂園粉

塵閃燃重大公安意外)，民眾對於該事件近 500名傷患的痛苦與憂慮，感

同身受。本次公安事件也是全臺史上所發生最大的遊樂消費場所災難事

件，想到傷患必須面對後續的復健療程，就格外令人感到心痛與不捨。

雖然事件發生地非臺中市，但是本人要感謝本府各局處主動積極整合資

源，在事件發生後，相關局處立即清點轄管資源。我已於昨天主動致電

新北市朱市長，表達本市已完成傷患後送之規劃等醫療準備工作及各項

資源，新北市也配合衛福部之指揮調度將部分傷患送至本市醫治。請同

仁持續關心傷患後續的救治問題，給予最好的醫療照護。 (辦理機關：

衛生局、社會局) 

二、 為防患未然，本府相關局處已於昨日緊急會商，並提出下列因應措施： 

(一) 配合內政部消防署指示，根據消防法的規定，本市將公告嚴禁使用任

何可燃性細微粉末辦理活動，以避免類似災害的發生。(辦理機關：

消防局) 

(二) 針對轄內的麗寶樂園與東勢林場遊樂園區等兩處大型遊樂場所，除原

本由觀旅、都發、經發、消防、勞工等單位所負責的定期檢查之外，

針對即將到來的暑期旅遊旺季，更要加強定期安檢及業者宣導，另外

因部分遊樂場所涉及未登記的情況，因此，除了合法場所的稽查之

外，請警察局加強稽查非法場所，以及人潮密集之夜市等場所，擴大

稽查範圍，以維護人民的安全。(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都市發展

局、經濟發展局、消防局、勞工局、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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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此類重大公安事件常常使社會付出極大成本，因此請各局處務必未雨

綢繆，共同就事前的防範與事後的搶救，建立明確機制並釐清權責。

此外，為針對類似事件的公共安全防範與因應，請林副市長成立專案

小組，一週內召集相關局處，釐清權責，建立標準作業程序，落實平

日管理與防範，以及萬一不幸發生類似公安事件後的救災因應機制。

(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社會

局、觀光旅遊局、經濟發展局) 

三、 本府建設局執行路平專案，在 6月底即將完成 45公里、60條道路的施工，

雖僅為本市道路面積之一小部分，然而在追加預算通過前，本府能主動

積極完成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如何將已完成的部分讓市民了解、未

完成的部分請民眾支持，有賴建設局及相關局處的努力，打造路平不僅

涉及道路安全，也關係市民行的權益，此為本府須認真推動及落實的重

要施政項目之一。有關今年下半年度路平專案的預算追加，目前已經提

送議會審議中，希望獲得議員們的支持。請建設局詳實妥為規劃經議會

通過之預算並善加利用，並於今年底落實達成 125公里路平之目標(預定

四年完成 500公里)，以保障用路人安全。以下是我的裁示： 

(一) 為了讓道路平整，新市府每年將編列預算執行「路平專案」，然臺北

市過往的經驗顯示，花大錢並不等於品質好。為了善用納稅人的錢，

請林副市長所召集的「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積極抽查新市府

上任以來，已進行的路平路段，檢查其施工品質。若有不良情事，務

必查報懲處。(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 有關恢復統一挖補機制，請建設局按照期程確實辦理，並發揮「路平

專案協調平臺」的功用，加強對於本府相關機關的橫向溝通及與臺

電、臺水、中華電信等管線單位的聯繫，務必減少道路重複挖掘的情

形，以提供市民平整、安全的行車環境。(辦理機關：建設局) 

(三) 機車族最關心的就是人孔蓋的平整問題。請建設局加強與管線單位協

商，推動孔蓋齊平及下地改善。(辦理機關：建設局) 

(四) 為使市民了解路平專案執行情形，並邀請市民一起監督道路施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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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請建設局將已完工、施工中以及預定施工道路資訊，於網站中公

開。同時，也請建設局適時發布新聞稿，讓市民瞭解新市府的政策與

用心。(辦理機關：建設局) 

(五) 建設局今年所開發的「臺中好好行」APP，截至五月，民眾通報之路

平案件，總數才 183件，平均每日兩件，使用率不佳。請於兩週內提

出改善報告，並請林副市長督導後續的落實執行措施。(辦理機關：

建設局) 

四、 有關環境保護局提案「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草案第六條「生煤堆置場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

應以封閉式建築物為限」，惟為展現本市發展低碳城市之決心，並經徵

詢本府環保局、法制局等相關局處意見，將期程修正為「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五、 有關法制局報告臺中市議會所訂自治條例之程序，包括：提案、預告、

公聽會、法規會審查、市政會議、議會三讀、報請中央核定備查；其中

自治條例依法要辦理預告及公聽會者，送議會前務必檢附公聽會紀錄，

未檢附公聽會紀錄者議會法規委員會將擱置該自治條例，該自治條例如

未及於該會期補件完成，視為實質否決。請各局處制定自治條例時，務

必遵守臺中市議會之程序。(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0 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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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6月 2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保護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

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修正通過，送臺中市

議會審議。 

02 勞工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會」

103 年度決算書及 105 年度預算書各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

議會審議。 

03 農業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管理辦法」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04 社會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草

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

議會審議。 

05 衛生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

議會審議。 

06 環境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

處理收費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